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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 海 市 大 数 据 中 心

沪医保规〔2022〕4号

关于实施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历年结余资金家庭共济使用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区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委，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各定点医药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以下简称“个

人账户”）使用范围，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减轻参保人员

医疗费用负担，根据《健全上海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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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保障机制实施办法》（沪府办规〔2021〕18号）精神，结

合本市实际，现就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家庭共济使用的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家庭共济网

（一）本市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历年账户资金有结余的，

可自愿申请组建家庭共济网，将本人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

的配偶、父母、子女（以下简称“家庭成员”）作为共济成

员。家庭共济网组建人的全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是家庭

共济资金的唯一来源，共济成员可按规定使用。

（二）每位参保人员在同时间段只能参加一个家庭共济

网。家庭共济网组建人的家庭关系发生变化时，应及时调整

共济成员，变更、撤销家庭共济网。具体操作办法由市医疗

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另行制定。

二、家庭共济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一）家庭共济资金的使用方式包括共济支付与共济缴

费。

1.共济支付。家庭共济资金按共济成员医保结算先后顺

序，用于自负医疗费用的结算。共济成员在定点医药机构发

生的自负医疗费用，先由其本人的个人账户资金支付，不足

部分或本人无个人账户资金的，由家庭共济资金支付。

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家庭共济资金支付的费用，不计入

职工医保门急诊自负段，或者城乡居民医保门急诊起付线。

2.共济缴费。共济成员可以使用家庭共济资金缴纳本市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以及购买本市商业健康保险专属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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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共济资金归家庭共济网组建人所有，属于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基金，结转、继承、转移、监管等按本市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共济成员违反规定使用家庭

共济资金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其他

（一）参加本市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的人员，以

家庭成员的身份参加家庭共济网，按规定使用家庭共济资金；

家庭共济资金也可用于缴纳参加本市社区互助帮困计划的

费用。

（二）使用家庭共济资金支付的费用，不纳入本市职工

医保各项减负政策、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减负范围。

（三）参保人员在本市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家庭共济支

出费用，应在医疗收费电子票据“个人账户支付”项目内反映，

并在“备注”栏内增加“共济支付”项目及支出金额, 医疗收费

电子票据相关栏目勾稽关系不变。使用纸质医疗收费票据的

定点医疗机构、使用增值税普通发票（或通用机打发票）的

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应参照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的

要求调整票据（或发票）的票面信息。

（四）参保大学生发生的医疗费用、参保人员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的医疗费用，使用家庭共济资金支付的时间另行通

知。参保中小学及婴幼儿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暂不纳入共济

支付的范围。

（五）本通知所称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是指个人账

户当年计入资金在医保年度末清算后，按规定结转至个人历

年账户的资金。



—4—

四、本通知自 2022年 7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

年 6月 30日。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

2022年 6月 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28日印发


